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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偿受让梦兰星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交易情况：本次受让完成后，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风范股份”）持有梦兰星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兰星

河”）30%股份比例。 

本次受让梦兰星河股份公司无需支付任何对价，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概述  

公司于 2017年 1月 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无

偿受让梦兰星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与梦兰星河股东黑

河星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实业”）、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梦兰集团”）、上海梦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梦星投

资”）签订《梦兰星河股份认缴额转让、资本公积金转增暨股份转让协议》（以下

简称“协议”或“本协议”），梦兰星河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为

30%。由于本次受让公司无需支付任何对价，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梦兰星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住所：黑龙江省黑河市合作区管委会办公楼南侧 1-2楼 



   2、法定代表人：钱月宝 

   3、注册资本：70,000 万元人民币 

   4、实收资本：55,000 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含边境小额贸易），输油

（气）管道、油（气）库及石油专用设施的建设。 

   7、营业期限：2010 年 7月 14日至长期 

   8、本次协议实施前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股份 

（万股） 

认缴股份比例

（%） 

实缴股份 

（万股） 

实缴股份比例 

（%） 

星河实业 33,948 48.5 21,450 39 

梦兰集团 21,450 30.6 21,450 39 

风范股份 11,669 16.67 9,167 16.67 

梦星投资 2,933 4.19 2,933 5.33 

合计 70,000 100 55,000 100 

    梦兰星河注册资本认缴总额为人民币 7 亿元，实缴总额为人民币 5.5亿元。 

  （二）黑河星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星河实业于 2003 年 9月 15日设立，注册地为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瑷珲对

俄进出口加工基地，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3,500万元，是北京天牛投

资有限公司投资的一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陶涛，主要经营范围是保税仓储、

出口监管仓库、进出口业务，销售金属硅、金属镁、石墨电极和铁合金，经营边

贸项下进口原油、成品油商品业务，输油气管道、油气库及石油专用设施的建设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未审批前不

得经营）。星河实业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 

    梦兰集团于 1994 年 6月 30日设立，注册地为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镇梦兰村，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48,800万元，是钱月宝及其家族控股的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为钱月宝，主要经营范围是瓶装酒批发、零售（商品类别限《食

品流通许可证》核定范围）；床上用品、室内装饰织物、纺织品、包装产品、五



金配件加工、制造；皮革制品、睡袋、服装及服饰、花边、席类、化纤丝、工艺

品（除金银饰品）、羊毛、家具、文化用品、日用杂品、建筑材料、家用电器、

机械设备、化妆品、金属材料及不锈钢制品；出口本企业及其成员企业自产的床

上用品、室内装饰品、服饰；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及零配件。梦兰集团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上海梦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梦星投资是 2012 年 2月 23日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注册地为上海市崇明县

新河镇新开河路 825 号 1幢 257室（上海新开河经济开发区）。梦星投资主要经

营范围是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梦星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范建刚先生控制的企业。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股份认缴额转让 

根据梦兰星河各股东方友好协商，黑河实业拟将其持有的梦兰星河未实缴股

份中的 6,648万股以 0对价分别转让给梦兰集团和梦星投资，其中梦兰集团受让

5,850万股，梦星投资受让 798万股。 

认缴未实缴股份转让完成后，梦兰星河股份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认缴股份

（万股） 

认缴股份比例

（%） 

实缴股份 

（万股） 

实缴股份比例

（%） 

星河实业 27,300 39 21,450 39 

梦兰集团 27,300 39 21,450 39 

风范股份 11,669 16.67 9,167 16.67 

梦星投资 3,731 5.33 2,933 5.33 

合计 70,000 100 55,000 100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 

因梦兰星河注册资本中尚有 1.5亿元未实缴，各股东方拟在完成前述认缴额

转让的同时，以梦兰星河资本公积金中的 1.5 亿元转增公司股本，转增方案为根

据股东实缴股份数额及比例，按每 10股转增 2.17股向股东转增，转增后梦兰星

河认缴注册资本及实缴注册资本均为 7亿元。 

具体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股份

（万股） 

认缴股份比例

（%） 

实缴股份 

（万股） 

实缴股份比例

（%） 

星河实业 27,300 39 27,300 39 

梦兰集团 27,300 39 27,300 39 

风范股份 11,669 16.67 11,669 16.67 

梦星投资 3,731 5.33 3,731 5.33 

合计 70,000 100 70,000 100 

  （三）股份转让 

在前述资本公积金转增完成的同时，星河实业拟将其合法持有的占梦兰星河

总股本 6.665%的实缴股权，计 4,665.2 万股转让给风范股份；梦兰集团拟将其

合法持有的占梦兰星河总股本 6.665%的实缴股权，计 4,665.5 万股转让给风范

股份；上海梦星放弃优先认购权。 

本次股权转让后，梦兰星河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量（实缴） 持有股权比例（%） 

星河实业 22,634.5 32.335 

梦兰集团 22,634.5 32.335 

风范股份 21,000 30 

梦星投资 3,731 5.33 

合计 70,000 100 

  （四）协议签署 

1、股份转让价格：股份转让系星河实业、梦兰集团自愿无偿向风范股份转

让，即风范股份无须就本次股份转让向星河实业和梦兰集团支付任何对价。 

2、股份转让之交割日为相关股份按本协议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交割日

前转让股份对应的权利、损益、债权债务等归转让方承担或享有，交割日后转让

股份对应的权利、损益、债券债务等归受让方承担或享有。 

3、协议经各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调整有助于梦兰星河的阿穆尔—黑河边境油品储运与炼化综合体

项目顺利推进。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梦兰星河 30%股份比例，对于提高



公司未来的投资收益及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有着积极

影响。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梦兰星河股份认缴额转让、资本公积金转增暨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月 14日  

 


